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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家庭地位视域中的黎族社会性别等级

———以海南省五指山市 3 个村为个案分析

陈丽琴

( 海南大学，海南 海口 570228)

〔摘要〕 社会性别等级在私人领域的体现是家庭地位不平等甚至是家庭暴力。通过对海南省五指山市 3 个

村能反映女性家庭地位的 4 个方面———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决定权、家庭经济地位、家庭性别分工、夫妻关系的

调查，可以了解黎族社会性别等级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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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nder Hierarchy of Li Ethnic from Women’s Family Status
CHEN Li-qin

( University of Hainan，Haikou 570228，China)

Abstract: The family status inequality or domestic violence is the embodiment of gender hierarchy in the private
sphere． Through three village in Five Fingers Group City of Hainan provinces，this article reflect women’s family
status in four aspects———women in family affairs decision，family economic status，family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and want to know the social gender hierarchy of Li ethnic．
Key words: women’s family status; Li ethnic; gender hierarchy

一、相关研究背景分析

黎族是海南省最早的居住民族，而海南省也是

全国黎族人口最多的省份。人们对海南黎族的印

象，几乎都来自黎族的女性，如纹身、织锦、筒裙以及

“玩隆闺”①和“不落夫家”②的习俗等等，特别是“玩

隆闺”和“不落夫家”的习俗，使外人对黎族的两性

关系在“想入非非”之余，也不免好奇: 今天黎族女

性的性、婚姻还是如此自由吗? 女性在性的选择上

的自由和平等是否也意味着黎族的两性社会地位平

等、不存在性别歧视和社会性别等级呢? 那么黎族

的男女关系是否要比其他民族特别是汉族要平等和

进步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和 8 个学生( 其中 5

个为黎族) 走访了海南五指山市的 3 个行政村，试

图通过访谈和调查问卷来对黎族今天的社会性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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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有所了解。由于性别等级可以从多个侧面来体

现，我们只选取了黎族女性的家庭地位这一个侧面，

以期通过它对黎族的整个社会性别等级管中窥豹。

本次调查共访谈男女各 30 人，发放调查问卷 250

份，收回有效问卷 216 份。

社会性别等级( gender hierarchy) 这一概念是芬

兰赫尔辛基大学女学者 Anne Mikkola 提出的，她试

图在跨时空、跨国界和跨文化的一般意义上，描述在

社会性别上客观存在的不平等状况。性别等级首先

是根植于社会普遍存在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中，以

致女性自身在潜意识里也留有自视卑微的烙印; 其

次，性别等级更大范围地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法
律等公共领域扩张，具体表现为两性在政治权力分

配、接受教育、就业、享受社会保障等机会上的不平

等，延伸到私人领域就是家庭地位不平等甚至是家

庭暴力。本文借用学者 Anne Mikkola 的观点，试图

通过已婚女性③在家庭中的地位来窥探黎族社会的

性别等级。女性的家庭地位是指女性在家庭中拥有

和控制家庭资源的能力，以及在家庭中的威望和权

利，它一般体现在女性在家庭事务中的决定权、家庭

经济地位、家庭性别分工、夫妻关系 4 个方面，这 4

个方面能较好地折射出女性在私人领域即家庭中的

性别等级。

二、妇女家庭地位视域中的黎族社会性别等级

( 一) 家庭事务的决定权

女性家庭地位高低的最直观体现莫过于是否具

有家庭事务的决定权或者享有多大程度的决定权。

因此，本次调查问卷首先是关于家庭决策权的，如由

谁决定孩子的教育、农业生产、怀孕生孩子、买大件、

盖房、送礼、投资或贷款以及是否外出打工等等，统

计得出的百分比数字都比较乐观，妻子基本和丈夫

共享家庭事务决定权( 见表 1 ) ，表明大多数家庭是

本着性别平等、夫妻商量的原则在决定家庭大事。

除了直观的百分比数字，本文还运用了 probit 模型

进行指数测算: 如果决策是妻子单独或是与丈夫共

同做出的用“1”表示，如果是丈夫或其父母做出的

用“0”表示。单独分析每个问题，然后对所有问题

加总，就可以得出一个决策指数。经 probit 指数测

算，妻子本人或丈夫共同决策的平均值为 6． 8，标准

差为 1． 9。可见，无论是百分比还是 probit 指数———

这些被定位为能反映女性对生活决策权的数字，都

表明了黎族女性在家庭事务决策中享有较高的自主

权。但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这当然不

是因为统计数字没有反映真实情况或者数字具有欺

骗性，而是数字不能描述和概括生活的复杂性。这

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夫妻“共同决定”是个含

混的概念，它并没有说明在“共同决定”中，夫妇俩

各自的意见占了多大的分量，是丈夫决定后通知妻

子，还是彼此商议决定，或者是妻子能否定掉丈夫的

意见等。如在投资贷款问题上，就存在三种不同的

夫妇共同决策方式: 一是在丈夫作出决定后，妻子对

丈夫的决定表示一点疑问: 你真要贷款吗? 要慎重

啊! 二是妻子说我觉得贷款也可以，但是还是要详

细计划一下，到哪个银行? 找谁担保? 我认为应该

这样……接着夫妻俩共同商议，对细节问题再作进

一步的探讨。第三种是妻子说我不同意贷款，现在

贷款风险这么大，丈夫还是坚持，但最后妻子行使了

否决权，家里最终没有贷款。这三种决定方式都披

着夫妻“共同决定”的外衣却掩盖了夫妻不同的决

策权力。基于此，美国学者 Ｒiler 就一针见血地指

出:“共同决定是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可能在决策中

妇女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但是那种角色( 例如妻

子只是提出征询意见的表示) 与一种平等决策或者

女性在决策中占更大分量的决策是不同的，可是却

以‘共同’一言一蔽之”④。调查数字不能说明女性

在家庭事务中决定权真实情况的另一方面原因，是

妻子需要决定的事情对家庭重要程度的不同也体现

了决策权的轻重，这也诚如另一位学者 Kabeer 认为

的，“在妇女权力增长的指标中，不同的决策有不同

的说服力，因为不是所有的决策对妇女生活都具有

相同的重要性”⑤。在我们调查问卷所列举的孩子

的教育、农业生产、怀孕生孩子、买大件、盖房、送礼、

投资或贷款以及是否外出打工———这 8 项事件中，

可能同样一件事情对不同家庭的重要程度是不同

的，或者同样一件事情对同一个家庭在不同时期重

要程度也是不同的，但是统计调查数据就很难区分

家庭事件的重要程度与夫妻决策权不同比例的关

系。只是在访谈中，我们模糊的感觉是: 在家庭重大

事情上虽然是夫妻商量共同决定，但在商量中丈夫

的意见起着决定性作用，妻子更多的是享有咨询权

和补充建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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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家庭事务中夫妻决定权比例表

家庭事务
决定权

孩子的教育 农业生产
怀孕

生孩子
买大件 盖房 送礼

投资
( 贷款)

外出打工

丈夫 28． 3% 29． 3% 5． 2% 23． 3% 12． 4% 20． 3% 35． 8% 19． 8%

妻子 23． 5% 15． 4% 18% 15． 7% 8． 7% 25． 6% 8% 16． 5%

夫妻
共同决定

48． 2% 45． 3% 76． 8% 61% 78． 9% 54． 1% 56． 2% 63． 7%

( 二) 经济地位

女性是否具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和在家庭中经济

地位的高低不仅影响着她们在家庭事务中的决定

权，而且决定着整个女性的社会地位。令人欣喜的

是，无论是历史还是今天的各种调查数据都表明，黎

族女性具有较高的经济地位。她们与丈夫或家人共

同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家庭的经济收入属于夫妻双

方共同所有，57． 8%的家庭由妻子保管家里的存折、
金钱和财物，因为“女性心细”，家庭小的开支如柴

米油盐和衣服基本是妻子作主购买，家庭大的开支，

也要征求妻子的意见。对于女性在家庭中享有如此

高的经济地位的事实，黎族学者董小俊 2001 年对五

指山红山乡太平村进行考察时就指出: “太平村黎

族女性在家庭内一般享有较高的地位，其代表之一

就是掌握家庭的经济大权，男子出售物产时都征得

妻子的同意。在生产大权中，只要是妻子反对的事

情都很难做成”［1］。在我们的调查中，77． 6% 的家

庭也的确如此，这表明了黎族男女享有平等的经济

支配权甚至在某些事情上妻子的权力还略微大些的

现象。但在女性享有较高经济地位的表象后，我们

发现，黎族社会还存在经济支配权中隐形性别弱势

心理。经济支配权的隐形性别弱势心理是指女性虽

然表面上在某些领域享有和男性平等的经济支配权

力，但在社会隐形的文化和意识中，无论是男性还是

女性自己都觉得男性在经济上的支配权力是应该高

于女性的。因此，女性虽然享有着掌管财务的权力

( 这种权力也仅仅是因为她们心细、节约、用钱有计

划性等特征，所以掌管财务对家庭更有利) ，但这并

不意味着她们同时也享有相同的财务支配权，这表

现在家庭中大一点的开支她们是一定要征询丈夫的

意见甚至是由丈夫来做决定的。黎族这种经济支配

权的隐形性别弱势心理并不是像汉族那样是由传统

“男尊女卑”的封建文化造成的，更大程度上是黎族

在现代化和汉化的过程中，由后天的家庭性别分工

引起的。
( 三) 家庭性别分工

学者李慧英指出: 性别分工和父权制家庭制度是

构成男女两性社会性别差距和性别等级的主要根源，

要真正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必须在政策上弱化和

淡化传统的性别分工和父权家庭制度［2］。在黎族社

会中，父权家庭制度远没有汉族那样根深蒂固，性别

分工对家庭经济地位的影响在近代才逐渐显现出来。
我们调查中，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 对黎族传统的“男

主外、女主内”观念是否认同的调查、对男女外出打工

的看法、家庭事实上的性别分工。
第一，对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

问题，黎族人思想上表现得比较开明，大多数人特别

是年轻人认为谁能做好谁就做( 见表 2) 。

表 2 对“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认同比例一览表

性
别

年
龄

( 岁)
男性 女性

18 ～ 30 13． 2% 10． 6%

30 ～ 40 24． 3% 19． 5%

40 ～ 60 43． 9% 48． 9%

60 岁以上 59． 1% 5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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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2 可以看出，总体来说，男性对“男主外、
女主内”这一观点认同的比例比女性要高，而且男

女赞同的比例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通过对不

同年龄调查者的综合分析我们发现，婚育状况、工作

状况、受教育状况、主体性、居住地、活动半径等对男

女性别分工观念有着重要影响: 未婚、有独立的经济

收入、受教育程度高、主体性强、居住地靠近城镇、活
动半径大的男女对“男主外、女主内”的观点认同率

就低，反之则高。
第二，虽然从观念层面看，传统的“男主外、女

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的意识形态正在向着平等性

别观念转变，但在实际生活中，黎族社会还是在较大

程度上复制和延续着这种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如

男女两性虽然都承担着农业劳动和家务劳动的重

担，但男性社会角色的负担和压力更重些，女性家庭

角色的负担和压力更重些。明显的体现是对男女外

出打工不同的态度上: 黎族人认为未婚女孩、夫妻双

方一起出去或丈夫一人出去打工可以接受，但对丈

夫留守在家、妻子一人外出打工态度就非常保守

了———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让妻子外出挣钱，丈夫留

在家里，这是让男人丢面子的事情，而周围人的舆论

会让丈夫无地自容。因此，他们能接受的是丈夫外

出妻子留守，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是大家普

遍认为女人在外面不安全; 二是女人比男人细心顾

家，更会照顾孩子; 三是丈夫在家妻子外出丈夫很没

面子，大家会笑话; 四是男性外出更容易找工作。很

显然，这些原因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他们内心对性

别分工的看法: 女性的力量相对弱，承担风险的能力

差，优势在于心细顾家，照顾孩子更得心应手; 男性

能力强，照顾家里是他的责任，所以更应该出去挣

钱。这样的性别分工观念就形成了黎族人一种自然

的性别分工态度，这种自然而然的态度久而久之便

成了生活的自然法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它，

自觉地遵照着这一社会分工规则，形成了男女有别

的社会结构，进而又强化了这样的性别分工。
第三，家庭事实上的性别分工。在今天的黎族

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中，都可以看见男女两性的身

影，一方面是男性挽起袖子开始进入厨房，另一方面

是女性从家里的灶台走向了家外的田野。两性在农

业劳动和家务劳动中只是在具体的工种和比例承担

的多少上有区别: 在农业生产中，男性主要从事犁

田、耙田、木工等重体力活，女性主要从事纺织、种菜

等; 在家务活中，女性承担的比例更大。因为在农业

劳动中，男性比女性力气大、经验多，更适合从事一

些重体力活动; 在家务劳动中，男女共同承担，但女

性被认为心细，适合洗衣服、做饭、洗碗、照顾孩子的

家务活，所以承担了 90%以上的家务劳动也是合理

的，结果是女性“在可获得大量生存资源和发展机

会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中更是少之又

少”［3］。对于这样的性别分工，85． 6% 的人认为这

是比较合理的，是男女由于生理差别而自然选择的

结果( 如女性擅长做照顾家务的活) ，对女性是一种

照顾和关照，因为女性从事的是“较轻松”的工作，

男性从事的是“较重”、“重一点”的活。至于女性既

要参加农业生产又要承担大部分的家务，是不是承

担着双重压力、比男性更累? 85． 9%的人认为不会，

因为男性也要承担别的压力，如赚钱养家、社交的责

任，所以男性在家务事这方面做得不足已经通过在

其他方面多做来弥补了，其他方面是指男性做重体

力活、与外界交往如买卖经济作物等⑥。
殊不知他们这种工种的不同和比例的差别———

貌似平等的性别分工实质是强化了性别等级。就像

有学者指出的:“与之相对应，‘女主内’的意识形态

将女性个人的主体性建立在家庭本位主义原则之

上，并更多地体现为男女之间的等级差别。”［4］一个

最明显的事实就是，在 83． 7% 的人心中，因为男性

从事着技术性强、含金量高的劳动，因此对家庭的贡

献更大些，理应在经济上享有更多的支配权，这种心

理和意识就造成了女性的经济支配权的隐形性别弱

势。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学家霍曼斯的交换

理论就对这一心理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资源交换

理论是将社会交换理论运用于对家庭劳动性别分工

的分析，强调人是理性行动者，个体间的交换以利益

最大化为原则。因此，夫妻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各

自占有一定的资源以满足对方的需求。丈夫因为掌

握着更多的经济资源，妻子不得不承担较多家务以

补贴丈夫提供的经济利益，并认为这种分工公平合

理。因此，在一个既定的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

男性能够从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资源，而女性只能

够从家庭内部或通过婚姻获得资源。那么妻子的交

换方式只能是通过对丈夫的顺从和尊重来获得经济

支持和外部资源，其结果就是丈夫获得了一个可观

的、自我强化的、优于妻子的权力，妻子对丈夫的义

务是扩散性的、无限有效的。而这种交换关系的后

果是无报酬的家务劳动被低估，看得见效益的外交

事务被高估，导致了女性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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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女性的经济依附地位。美国学者弗里丹在《女

性的奥秘》一书中甚至指出，家庭事务与公共事务

的分离和妇女被局限于家庭的现象是妇女经济边缘

化和社会依附化的根源。黎族男女当然不懂霍曼斯

的交换理论，但他们在实践中却遵循和强化着该理

论。
( 四) 夫妻关系

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

地位及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处境，主要通过细

碎的家庭生活和细微的生活小事体现出来，如夫妻

双方是否相互体贴、尊重、宽容等等，表现的小事有

家里好吃的是否多半让给丈夫或妻子吃、是否记得

对方的生日、一方身体不舒服时对方能否承担更多

的家务事或生产劳动等等。总之，夫妻双方的互敬

互谅成为家庭和睦的基本前提。我们以夫妻关系是

否融洽为标准划分为三类家庭: 一类家庭是“在家

庭成员中，夫妻权利平等、有事相互帮助和商量的和

睦家庭”; 二类家庭是“属于基本和睦、有事也可商

量，但在某些事情上仍有夫权统治思想”; 三类家庭

是“严重夫权思想的不和睦家庭”( 见表 4) 。

表 4 家庭关系调查表

村庄名 总户数
一类家庭 二类家庭 三类家庭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户数 比例

A 村 59 25 42． 4% 30 50． 8% 4 6． 8%

B 村 67 38 56． 7% 27 40． 3% 3 4． 5%

C 村 53 33 62． 2% 18 34% 2 3． 8%

看来，家庭状况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枣核型，

即和睦家庭和不和睦家庭比例都比较小，各占 5% 左

右，大多数家庭处于中间状态，尽管夫妻间时常有些小

矛盾，虽然丈夫偶尔有某些夫权主义，但不至于影响家

庭团结。在夫妻关系上，没有太明显的性别等级。
夫妻关系的第二个表现是夫妻性关系。在性观

念和性行为上，尽管 3 个村的调查数据有细微的差

别，但基本观念大致一样: 对男女在婚前有性行为，

都表示理解和可以接受，但对有多性伴行为的问题，

大多数人对男女的要求和标准却截然不同: 认为女

性的多性伴行为是“淫荡”的表现，对男性的多性伴

行为表示能接受，男性被访者更是认可这种行为，认

为性伴多的男人有本事和有魅力，能吸引女人，有人

还在言谈中表示羡慕; 在婚内性行为中，在“妻子是

否可以拒绝丈夫的性要求”和“妻子是否可以主动

提出性要求”这两个问题上，男女两性都表现出了

民主和平等的观念，78． 1% 的人认为夫妻双方是平

等的，都可以主动要求或拒绝; 在对婚外性行为的认

识上，黎族人对两性标准的不同再次显现出来: 对男

性的婚外性，村人持宽容的态度，妻子多数是默默忍

受和无奈，只有一个家庭由于丈夫的出轨妻子提出

了离婚; 但对女性的婚外性，人们却谴责强烈，89．
6%的丈夫表示“不能容忍”、“知道后肯定离婚”。
这反映出当下黎族社会对男女性行为的标准和评价

是不同的，在未婚和婚外性上都显示出了男性的强

势地位。
但在离婚问题上，黎族表现出非常开放的心态:

黎族男女的结婚和离婚非常自由，男女都可以主动

提出。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 男女

双方可以自由提出离婚，而离婚理由很简单，双方以

感情不好便可以成为正式的离婚的理由。如男方主

动提出离婚，女方便不需要赔偿礼金; 如果女方首先

提出离婚，在一般情况下，要赔偿礼金。今天的黎族

社会同样如此，男女只要是感情破裂即可提出离婚，

更难得的是，人们对离婚后的男女特别是女性仍持

有平常心态，社会对其没有任何歧视。
夫妇关系的第三个表现是家庭暴力。家庭暴力

是体现男女性别等级的一个重要指标，从调查数据

来看，对 60 岁以上的老人来说，“经常”遭到丈夫打

骂的占 19． 5%，30 岁到 40 岁之间的占 23． 5%，30
岁以下的为零。通过对不同年龄家庭暴力比例的比

较，可以看出越来越好的发展趋势，说明在社会的进

步中，女性的处境越来越好，家庭暴力的现象得到了

较大的改观。
三、余论

尽管本次调查存在样本少的缺点，但管中窥豹，

还是可见一斑。本课题组对能够体现黎族妇女家庭

地位的几个方面进行调查后，试图通过妇女家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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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视域来窥探黎族社会性别等级，我们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

首先，男性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

都拥有优势，社会性别等级在黎族社会还是在较大

范围内存在，夫妻之间男性利益优先的原则未变。
“男性优先的原则是夫权制的性别关系等级秩序在

资源分配上的延续，即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女性放

弃某些资源，以使男性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5］家

庭中的男性优先原则是指妻子在考虑家庭共同利益

的前提下，自愿、自觉地牺牲个体利益以保证丈夫的

发展。之所以会出现男性利益优先的状况，主要是

因为妻子们相信与自己相比，男性能够更多地在社

会上占有资源，他们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更强

的能力，加之丈夫在事业发展上获得的好处是属于

整个家庭的，“舍己保夫”的策略能够使全家受益。
妻子由于考虑家庭利益所做的自我牺牲巩固了男性

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使男性在社会分工中

的优势地位得以再生产。
其次，黎族社会的性别觉悟和男女平等的思想

并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自然提高，性别等级也不

会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自然消失。在调查中，我们

甚至发现了黎族的性别等级出现了与现代化背道而

驰的现象: 在原始习俗存留比较完整的黎族地区，妇

女们自古以来天然的生存状态比汉族更平等、更自

由，然而，当她们跟从整个黎族社会向更为先进的汉

族封建生产方式和文化习俗靠拢、认同的时候，她们

的婚恋方式、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却随之跌落和后

退了。所以，越接近城镇和汉人居住的黎族妇女，在

两性关系和家庭结构中的地位越比生活在乡村的黎

族妇女低下。从此意义上说，汉化对于黎族妇女生

活意味着退化，可见受汉族封建文化影响渐深的黎

族社会，并没有让妇女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完全挣脱

不平等的枷锁，回归她们民族原生的生活样式或是

走向更新的女性解放运动所追求的妇女生活图景。
这也印证了有学者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调查和研究

的结论:“黎族的家庭，按地区来说，越向外围，财产

由男子继承越明显，私有观念越巩固，男性在社会和

家庭中的地位越优越。”［6］因此，在经济发展和现代

化进程中，如果两性特别是女性没有意识到既存的

不公平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度，没有刻意地去改变既

存的社会性别规范，即使现代化给女性带来了种种

发展机会，也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解放会随着经济的

发展而自动地提高。只要社会性别意识的势力强

大，男女就会不自觉地接受性别的刻板印象，女性的

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在两性力量的对比中，女性的弱

势地位就不会改变。因此，国家应该尽可能从政策

或制度角度为女性的发展提供一个宽容的环境，改

变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这不仅仅是黎族而且是整

个社会现代化过程中都值得关注的问题。

注释:

①“玩隆闺”也称“放寮”，“放寮”是汉人所起之名，黎语称为
“略亚”( 意为唱歌玩乐器) 或“堂他”( 意为男女发生性关

系) ，这是黎族古已有之的习俗。按照习俗，凡是男女长到

十三四岁进入成年起，就不在父母家居住了，需要离开父

母另外居住。男子自己上山备料盖“寮房”( 黎语称隆闺

或“布隆闺”，意为“没有灶台的房子”) ，女子则由父母在

住处旁盖“寮房”。每当夜幕降临，男子就相邀到女子的

寮房中去谈情说爱，当情投意合时甚至可以发生性关系。

②“不落夫家”曾是黎族广泛存在的一种“准婚姻现象”( 或

称“前婚姻现象”) 。“不落夫家”作为一种居住法则，是指

妻子与丈夫形式上结婚后，不住夫家或丈夫的父亲家里，

而依旧回到娘家的“隆闺”里居住，在“隆闺”里她还可以

与除丈夫外的其他男性交往，一直到怀孕或生育后才重回

到男家的现象。

③本文只分析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其他如女童、未婚

女性的家庭地位将另撰文描述。

④参见 Ｒiley，Nancy，2003，Personal Communication．

⑤参见 Kabeer，Naila，1999，Ｒ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Ｒ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0，435 － 464。

⑥由于男性的社交圈子大、信息来源广、普通话好等原因，

88． 3%的家庭是由男性处理外交事务，如买卖东西讲价还

价、送孩子去上学等直接和金钱打交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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